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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期貨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書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(一)依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第 17 條規定，為強化產業發展所需人才，行政

院應指定專責機關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，協調各中

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重點產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，國家

發展委員會(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)即為上開條例所稱之專責機

關。 

(二)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依上開條例規定，於 101 年 9 月 28

日函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辦理期貨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

查及推估事宜，由該公會執行相關問卷設計及調查、發放、統整及資

料分析。 

二、調查目的及用途： 

(一)調查目的：針對臺灣期貨業，進行影響期貨業關鍵性人才人力流動供

給因子及需求因子之調查及估算，以瞭解期貨業短、中、長期人力之

配置狀態。 

(二)調查用途：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有關期貨業關鍵性人才供給及需求之資

料，以供參考。 

三、調查地區範圍及對象：以臺灣地區期貨業為調查範圍，本項計畫所稱

期貨業包括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62 家會員(國內專營期

貨商 15 家、國外專營期貨商 2 家、期貨顧問事業 34 家、專營期貨經

理事業 1 家及期貨信託事業 10 家)，以期貨業負責人力資源配置之總

經理或人資主管為問卷填答對象。 

四、調查項目、填表單位及調查表式： 

(一) 調查項目：包括期貨業基本資料、未來三年度預估公司退休人數、

勞退新制實施對關鍵性人才供需影響、期貨業海外設點其關鍵性人才

選用模式分析、期貨業因新增業務及推動金融創新產生關鍵性人才需

求量、期貨業對外籍人士僱用現況、期貨業關鍵性人才經期貨公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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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養成班媒合任用現況、關鍵性人才離(退)職成因分析等。 

(二)填表單位：以期貨業負責人力資源配置之總經理或人資主管為問卷填

答對象。 

(三)調查表式：依上開調查項目擬訂「期貨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查」，並

於問卷定案前先洽請業者試填。 

五、資料標準期：以調查實施期間為準，並推估 107 年、108 年及 109 年

往後 3 年人才供需。 

六、調查實施期：以 106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30 日為資料發送調查期間。 

七、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：計畫期間預定 6 個月，預訂辦理之工作項目及

進度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期程 
工作項目 

106 年

6 月 

106 年

7-8 月 

106 年

9 月 

106 年

10 月 

106 年

11 月 

籌劃設計與調查工作準備      

問卷調查      

資料處理      

結果及提要分析      

調查報告撰寫編印及工作檢討      

累計工作進度(％) 30  60  100 

八、抽樣方法：本調查採全面調查方式進行。 

九、調查方法： 

(一)業者訪談：訪談分析期貨業人力供需狀態，以期貨業負責人力資源配

置之總經理或人資主管為對象進行訪談，參考其實務經驗及判斷，探

討相關聘任人員政策、影響關鍵性人員轉任、異動等因素、外聘延攬

新進人員證照之相關要求、人員基本職能要求、對外招募難易度、是

否有海外延攬需求等議題進行分析。 

(二)量化問卷分析：預計針對上揭 62 家期貨業者進行問卷發放，採廣泛

性地針對期貨業負責人力資源配置之總經理或人資主管進行問卷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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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，以公文方式發送至上開會員公司，針對相關人力供需議題進行意

見徵詢，以瞭解期貨業從業人員觀點及相關建議，同時參考歷年取得

證照人員投入期貨業的比重，做為推估未來三年我國期貨專業人員供

給人數參考資料之一。 

十、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：依調查目的，將調查項目分類彙整成相關

統計表(如附件)。 

十一、主辦及協辦機關： 

(一)主辦機關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。 

(二)協辦機關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。 

十二、所需經費及來源：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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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貨業人才供需推估及調查結果 

 

表 1 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

說明： 
產業調查範疇之標準分類，原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年第 10次修訂「行業標準分類」

填列；如無法確定範疇，即參考財政部統計處 106年第 8次修訂「稅務行業標準分類」
填列。 
1. 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首頁(https://www.dgbas.gov.tw/)/主要業務/政府統計/統計

法制與標準分類/統計標準分類/行業標準分類。 
2. 財政部網站首頁(https://www.mof.gov.tw)/財政及貿易統計/稅務行業標準分類。 

產業調查

範疇 1 

 行業標準分類代碼：K6621、K6622、K6640。 

 以臺灣地區期貨業為調查範圍，本項計畫所稱期貨業包括中華民

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62 家會員(國內專營期貨商 15 家、國

外專營期貨商 2 家、期貨顧問事業 34 家、專營期貨經理事業 1 家

及期貨信託事業 10 家)，以期貨業負責人力資源配置之總經理或人

資主管為問卷填答對象。 

產業發展

趨勢 2 

 金管會將持續推動金融產業創新，並積極培育金融科技、金融商

品設計、風險管理等專業人才，以提升期貨業服務品質及期貨從

業人員專業能力。 

 金管會將持續落實各項金融政策，積極協助期貨業發展，亦將督

導期貨業者積極強化自身體質，提升國際競爭力。 

 填報單位： 

填報人： 

電話： 

E-mail： 

填報單位： 

填報人： 

電話： 

E-mail： 

填報單位： 

填報人： 

電話： 

E-mail： 
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)/主要業務/政府統計/統計法制與標準分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)/主要業務/政府統計/統計法制與標準分
http://www.mof.gov.tw)/查詢服務/統計查詢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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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

單位：人 

景氣 

情勢 

107 年 108 年 109 年 

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1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

樂觀 101 

100 

103 

103 

110 

110 持平 98 98 102 

保守 40 41 48 

景氣 

定義 

(1)樂觀=依據業者填報資料彙整 

(2)持平=依據業者填報資料彙整 

(3)保守=依據業者填報資料彙整 

廠商目

前人才

供需現

況 2 

表示人才充裕之廠商百分比： 92 %；表示供需均衡之廠商百分比： 8 %；

表示人才不足之廠商百分比： 0 % 

說明： 

1. 新增供給來源有教育及培訓體系，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該業人力與教育/培

訓體系養成訓練關連度高低，決定是否推算。 
2. 廠商對於當前人才供需狀況之看法，並以百分比表示（如：表示當前人才供需屬「人

才充裕」之廠商占 30%)。 



6 
 

表 3 期貨業關鍵性人才之質性分析 

專業人才 

職類
1 

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

有無
3

職能基

準(級

別) 

工作內容簡述 

最低教育程度 

學類 

(代碼)
2
 

能力

需求 

最低工作年資 

招募
 

難易 

海外攬

才需求 高中 

以下 
大專 

碩士 

以上 

無經 

驗可 

2 年 

以下 

2-5 

年 

5 年 

以上 

業務人員

(3311) 
業務推展及招攬    

(0311) 

經濟學

學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
法令遵循

( 法 務 ) 

(3411) 

1.確認各項作業及管

理規章均配合相關

法規適時更新，使

各項營運活動符合

法令規定 

2.訂定法令遵循之評

估內容與程序，並

督導各單位定期自

行評估執行情形 

   

(04212) 
專業法

律細學

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
風險管理

(3314) 

針對公司交易或投

資風險、流程風險、

資訊風險及經營風

險進行監督管理，並

向管理階層提出彙

報 

   

(04123) 

保險及

風險管

理細學

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難 無  

受託買賣

執 行

(3311) 

期貨交易受託買賣    

(04121) 
財務金

融細學

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
結算交割

(331) 

1.期貨交割結算作業

及帳務處理等 

2.各類基金淨值之計

算與公告 

   

(04121) 
財務金

融細學

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
自行買賣

(3311) 
公司自有資金操作    

(04121) 
財務金

融細學

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
研究分析

(3314) 

1.國內外期貨及現貨

商品研究 

2.分析與報告撰寫 

3.交易策略研究 

   

(03111) 

經濟學

細學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
內部稽核

(3411) 

1.內部控制、內部規

範事後之定期與不

定期稽核 

2.建立清楚適當之法

令傳達、諮詢、協

調與溝通系統 

   

(04121) 
財務金

融細學

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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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人才 

職類
1 

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

有無
3

職能基

準(級

別) 

工作內容簡述 

最低教育程度 

學類 

(代碼)
2
 

能力

需求 

最低工作年資 

招募
 

難易 

海外攬

才需求 高中 

以下 
大專 

碩士 

以上 

無經 

驗可 

2 年 

以下 

2-5 

年 

5 年 

以上 

資訊人員

(25) 

資訊設備維護及程

式修改 
   

(06121) 

資 料

庫、網

路設計

及管理

細學類 

期貨

商業

務員

證照 

    普通 無  

說明： 

1. 係配合表 2產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，調查該產業關鍵性專業人才職類。 

2. 學類代碼，係依教育部 106年第 5次修訂「學科標準分類」填列，分類標準請參照教
育部網站首頁(https://www.edu.tw/) /教育資料/教育統計/統計標準分類/學科標
準分類第 5次修正版(106年 9月)。 

3. 職能基準，係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職能發展應用平台
（https://icap.wda.gov.tw/），檢視所列職類目前是否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，針對
已完成訂定者，填列其「基準級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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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期貨業因應對策及具體說明 

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(請填列具體規劃) 

配合政府的產業人才政

策，有效導引相關人才的

教育訓練，培訓業界所需

人才之參考。 

配合政府產業人才政策進行調查與彙整工作，以

適時提供期貨業人力資源策略規劃之參考。 

提供專業職務資訊，作為

規劃培育課程基礎，協助

人才養成縮短人才供需落

差。 

 透過期交所「期貨交易教育中心」等培育課程

及期貨公會校園巡迴講座，提供教育訓練環境

與教授期貨專業課程。 

 透過法定訓練課程或相關法令規範宣導課

程，加強與充實法規等專業訊息，隨時保持完

整職能必備資訊。 

依據人才供需調查之資

訊，規劃相關培育與訓練課

程，提升既有產業人才能

力，以強化與落實專業實務

能力。 

 督導期貨公會舉辦在職訓練課程對在職人員

進行專業與法令規定等訓練。 

 督導期貨公會舉辦國際論壇研討新種業務發

展、實務應用與案例介紹、進而促進與國際接

軌與發展等，每年 1 場，估計約 200 人。 

 督導期貨公會舉辦全國大專院校舉辦講座，介

紹期貨市場之發展前景與就業機會，提供應屆

畢業同學職場相關就業資訊等，預計舉辦 30

場，每場約 50~70 人。 

 督導期貨公會舉辦違規案例實務研討，加強法

制觀念自我約束，提升服務品質，預計辦理1~3

場，每場估計約 100 人。 

 督導期貨公會及證券周邊單位舉辦活動，宣導

證券或期貨理財知識。 

說明： 

本表為產業人才供需調查中，產業界反映面臨的人才問題，以及針對各項人才問題所規

劃辦理之具體因應對策，並於次年度填報執行情形。 

 


